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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項目竣工－項目竣工決算審計後，重慶川維向北京博奇支付至審定金額中技
術服務費總價的97%；技術服務費及其他費用總價的3%作為質量保證金。經
審核無誤後20日內，重慶川維須向北京博奇支付餘款。

本公司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根據重慶川維EPC合同產生收入分別約
人民幣74.0百萬元、人民幣39.7百萬元及人民幣44.9百萬元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博奇環保（控股）有限公司
主席、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
曾之俊

中國北京，2022年7月2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曾之俊先生及程里全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鄭拓先生、
朱偉航先生及陳學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根鈺先生、謝國忠博士及陸志芳
先生。


